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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地方稅務局 

      107 年國中小學生「彩繪租稅」繪畫比賽辦法 

一、活動期間：即日起至 107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止（以郵戳為憑）。 

二、參賽組別及對象： 

（一） 國中組，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學生。 

（二） 國小高（5、6）年級、國小中（3、4）年級、國小低（1、2）年級，共 3

組，本縣各公私立國民小學生。 

三、比賽辦法： 

（一） 作品主題： 

1. 國中組：租稅正義為你在，賦稅人權讚起來。 

說明：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已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施行，舉凡公平合理課

稅、基本生活不課稅、落實正當法律程序、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

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組織，都納入新法中，所有守法的國民都將

受到保障，請將此概念融入繪畫作品，讓大家了解納稅者權利保

護法的好處，千萬別讓自己的權益睡著了。 

2. 國小高年級組：電子發票用載具，不印紙本最環保。 

說明：購物消費使用載具（手機條碼、iCash 卡、悠遊卡、信用卡、會員

卡等）儲存雲端發票、歸戶設定及設定中獎領獎帳戶，節能減紙、

對獎入帳最便捷，還可享有 15 組 100 萬元及 1 萬組 2,000 元「雲

端發票專屬獎」中獎機會。 

3. 國小中年級組：多元繳稅好處多，便捷服務報您知! 

說明：多元繳稅管道，包括至金融機構臨櫃繳納、約定轉帳納稅、自動

櫃員機(ATM)轉帳繳稅、信用卡繳稅、便利超商繳稅、活期(儲蓄)

存款帳戶轉帳繳稅、晶片金融卡網際網路繳稅等方式，另更創新

提供 e 化新招，如已註冊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線上查繳稅、行動

裝置掃描繳款書上 QR-code 繳稅、下載行動支付 APP 繳稅、以自

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透過便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查繳稅，免出

門即可輕鬆繳稅。 

4. 國小低年級組：國稅與地方稅之區別、誠實納稅造福國家社會、稅收的

用途等租稅題材為範圍自訂題目，將租稅知識融入繪畫作品。 

（二） 採個人創作並以收件方式辦理評選。由縣內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自行

甄選優秀代表作品至多 10 件或個人自行送件參賽，每位同學參賽作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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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 1 件為限；參賽作品不得為聯名創作。 

（三） 作品規格： 

1. 參賽作品限平面設計，圖畫紙由各校自備，直式或橫式不拘，畫材不拘，

以連環漫畫或全版圖畫呈現均可。 

(1) 國小低年級組：八開（B4/39.3cmx27.2cm）紙張。 

(2) 國中、國小高年級、國小中年級組：四開（B3/39.3cmx54.5cm）紙張。 

2. 參賽作品圖畫及文字內容不得利用電腦列印，不得臨摹或成人加筆。 

3. 違者不列入評選，並不致贈參賽紀念品。 

（四） 收件日期及地點：請於 107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前（以郵戳為憑）將

作品資料表（如附件 1）黏貼於參賽作品背面右下角後連同報名表（如附

件 2）一併以郵寄或親送至本局（企劃科）收，逾期不受理。（地址：花

蓮市府前路 19 號，信封請註明「繪畫比賽」字樣） 

（五） 報名表之指導老師欄位限填 1 位就學學校老師(含有合格教師證之代理、

代課教師)，若無校內指導老師則填「無」，俾得獎後辦理頒獎事宜。 

（六） 參考資料：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專區、地方稅宣導手冊、租稅常識及宣導

短片請參考本局網站（http://www.hltb.gov.tw/）或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

務平台（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四、作品評審及評分標準： 

（一） 評審：聘請專家 3 人擔任評審委員，分組評審；參賽作品若未達評審標

準，得以「從缺」處理。 

（二） 評分標準： 

1. 主題內容占 40%：作品切合各組指定題目。 

2. 創意情節占 35%：依作品之創意性、想像力及創作手法等進行評比。 

3. 構圖與技巧占 25%：針對畫面的構圖、色彩運用、和諧度，整體藝術美

感等進行評分。 

（三） 總得分排名相同，以「主題內容」項目得分高低作排名標準，仍同分則

分別依次按「創意情節」、「構圖與技巧」作排名標準。 

五、錄取名額及獎勵： 

（一） 前 400 名送件之比賽學生、指導老師及承辦老師，致贈紀念品 1 份（指

導老師重複者，紀念品以 1 份為限）。 

（二） 獲得佳作以上作品之在校指導老師頒發花蓮縣政府獎狀乙幀。 

（三） 各組分別錄取，每組 1－3 名各取 1 位，佳作各取 7 名，並頒發獎金及花

蓮縣政府獎狀乙幀，獎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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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績公布及領獎：比賽結果於 107 年 6 月 15 日前發布新聞稿，並於本局網

站公布，獎金、獎狀及紀念品郵寄至學校，委請學校公開頒發以資表揚。 

七、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須為本人創作，且未參加過類似比賽之新作，無抄襲、一稿數

投或曾經公開刊登發表等情事，違者主辦機關逕予取消參賽資格（作品

不另退還），並追回所有獎金、獎狀。 

（二） 參加作品原件於送件參賽後，無論得獎與否一律不退還，參賽者同意永

久無償授權主辦機關將其作品轉載至主辦單位授權之第三人所有相關文

宣品及活動網站，並同意主辦機關具有永久使用權，用於重製、修改、

編輯、公開發表等使用，不另行通知亦不另計酬。 

（三） 參賽者一旦投稿，將視為同意本活動所訂之規則，不必另經參賽者書面

同意。 

（四） 參賽者應遵照本計畫之規定，並遵守比賽結果之最終決定，如有未盡事

宜，主辦機關得隨時補充之。 

（五） 參賽者於報名表所填之個人所有資料，視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書面同

意」，主辦機關將使用其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作為進行聯絡及提供本活動相

關資訊之用，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不做其它用途。 

（六） 各獎項所得均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 活動聯絡人：梁雅雯、李慧莉小姐，電話：03-8226121 分機 166。 

          名次 
組別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佳作 

國中組 2,500 元 2,000 元 1,500 元 800 元 

國小高年級組 2,000 元 1,500 元 1,000 元 500 元 

國小中年級組 2,000 元 1,500 元 1,000 元 500 元 

國小低年級組 1,500 元 1,000 元 800 元 300 元 


